
桃園市政府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本府市長室、本府便民服務中心、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
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年10月28日 
發文字號：府都計字第108025576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議程及提案說明 

開會事由：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40次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8年11月4日(星期一)下午2時 

開會地點：本府16樓1602會議室 

主持人：游主任委員建華 

聯絡人及電話：柯佩婷03-3322101#5226 

出席者：李委員憲明、盧委員維屏、陳委員錫禎、賴委員宇亭、歐委員美鐶、許委員
阿雪、簡委員裕榮、董委員娟鳴、何委員芳子、曾委員憲嫻、宋委員立垚、
彭委員文惠、白委員仁德、賴委員碧瑩、賀委員士麃、陳委員銀河、葉委員
呂華、韋委員多芳、李委員文科、李委員銘議、衛生福利部樂生療養院(討論
第2案)、衛生福利部桃園醫院(討論第3案)、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討論第2
案)、新北市政府文化局(討論第2案)、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討論第2案)、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討論第1案)、桃園市平鎮區公所(討論第1案)、桃園市龜
山區公所(討論第2案)、桃園市新屋區公所(討論第3案)、桃園市大溪區公所
(討論第4案)、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討論第2案)、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討論第3
案)、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討論第3案)、桃園市政府民政局(討論第4案)、桃園
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討論第4案)、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局都市行政科(討論第1
案) 

列席者： 
副本：桃園市議會、中壢區籍市議員(討論第1案)、平鎮區籍市議員(討論第1案)、龜

山區籍市議員(討論第2案)、新屋區籍市議員(討論第3案)、大溪復興區籍市議
員(討論第4案)、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局(副局長、主任秘書、專門委員) 

備註： 

一、出席委員隨文檢附會議議程及提案說明各1份，敬請親自

抄　本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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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機關代表委員因故不能親自出席時，請指派代表出

席）。 

二、列席單位請指派熟悉業務相關人員列席說明，各區公所請

指派課長級以上主管人員與會，會議議程及提案說明請至

本府都市發展局(http://urdb.tycg.gov.tw/) 「業務資訊

－都市計畫科－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最新開會資訊」

網站下載。 

三、本次會議如有未及審議之都市計畫案件，留待下次會議繼

續審議。 

四、列席單位及陳情人於審議各該相關案件時始得進入會場，

提前到場者請於本府16樓1601會議室等候。 

五、本會議會場秩序依「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會場秩序注意

事項」規定辦理： 

(一)本會開會時除出席委員、列席機關代表、工作人員外，

其他人員須由工作人員通知始得進入會場。 

(二)除工作人員外，其餘人員請勿攜帶攝影、錄音等相關器

材進入會場。 

(三)計畫內容如具爭議性，為確保委員審議發言不受干擾威

脅之獨立性，必要時會議主席得要求申請單位離席。 

(四)陳情人如需陳述意見，須先向工作人員申請登記發言並

配帶識別證，由工作人員引導進入會場，並經會議主席

同意後始得發言。會場內請保持肅靜，勿大聲喧嘩、鼓

噪；如有妨礙會議進行，會議主席得要求離席，必要時

得由警衛人員強制驅離。 

(五)相同陳情意見由陳情人推派1至2人代表陳述意見，每人

以不超過3分鐘為原則，經會議主席同意後始得延長發

言時間，除回答委員詢問或經會議主席同意外，所有陳

情人發言完畢後應立即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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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40次會議議程 

次序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壹 
確認上次

會議紀錄 

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9 次會議紀

錄 
 

貳 討論事項 

1.再審議「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興南國中附近

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暨「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雙連坡附近地區)細

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都發局報告 

委員審議 

2.審議「變更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

(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為醫院用地)(桃

園市轄區)(配合捷運新莊線機廠工

程)案」 

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報告 

委員審議 

3.審議「變更新屋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

(停三)為醫療用地)案」 

衛生福利部

桃園醫院報

告 

委員審議 

4.審議「變更大溪都市計畫(部分兒童遊

樂場用地(三)為機關用地)案」 

桃園市大溪

區公所報告 

委員審議 

參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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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再審議「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興

南國中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暨「變更高

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雙連坡附近地區)

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擬定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興南國

中附近地區、雙連坡附近地區)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要計

畫案」係於民國 76 年 11 月 20 日公告實施，其後於民國 91

年 10月 21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擬

定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目前已逾計

畫年期，爰辦理本次通盤檢討作業。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擬

定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目前已逾計

畫年期，爰辦理本次通盤檢討作業，並同時辦理都市計畫圖

重製作業。另為符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拆離之政

策目標及落實地方自治之精神，於本次檢討前將現行都市計

畫劃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應表示之實質內容，以劃分後之

主要計畫內容作為本案檢討依據。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二、 計畫性質：變更細部計畫。 

三、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四、 變更內容：詳附表 1、2。 

五、 辦理歷程： 

(一) 104年 1月 15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30天，並於 104年 2月

3日上午 10時 30分假蘆竹區公所、下午 2時 30分假大園

區公所，104 年 2 月 4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假中壢區公所、

下午 2 時 30 分假平鎮區公所及 104 年 2 月 5 日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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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假楊梅區公所舉辦說明會。 

(二)104年 6月 26日、105年 4月 14日、105年 7月 21日、

105年 10月 14日、106年 6月 16日、107年 5月 8日、

107年 7月 27日、107年 10月 4日，共召開 8次專案小

組會議。 

(三)108年 6月 18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3次會議審議通

過。 

六、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七、 本案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經提 108年 6月 18日本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第 33次會議審議通過，檢討內容主要為計畫年

期、人口、都市計畫圖重製、土管要點修訂；為提升計畫區

公共設施用地開發效率，本次擬修訂土管條文，並建議將依

程序先發布實施，爰再提會討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修正前後對照表(詳附表 1、2)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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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興南國中及雙連坡附近地區細部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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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興南國中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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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雙連坡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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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興南國中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 

原計畫條文 
108年 6月 18日 

市都委會通過條文 
本次再提會條文 理  由 

市都委會

決議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

法第 32 條及同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

第 33、35 條之規

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

法第 22 條及都市

計畫法桃園市施

行細則第 39 條之

規定訂定之。 

-- -- 

 

二、辦理市地重劃地

區，住宅區建蔽率

不得大於 6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00

％。尚未辦理市地

重劃地區，於需地

機關未徵收前，並

得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住宅區採 1.個

別建築 2.併同

捐獻公共設施

用地 3.市地重

劃三種開發方

式辦理。 

(二)住宅區採個別

建築者，建蔽率

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

於 120％。 

(三)併同捐獻公共

設施用地開發，

其建築土地可

獲得獎勵容積，

每捐贈本區內 1

平方公尺公共

設施用地，可增

加 2平方公尺之

獎勵容積。公共

設施用地，捐贈

後土地權屬登

記為桃園縣政

府或平鎮市公

所所有。 

(四)捐贈建設經費

予桃園縣政府

或中壢市公所，

其建築土地可

獲得獎勵容積。

獎勵容積額度

以該捐贈建設

二、本計畫區住宅區依

開發方式之不同，

得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者，其建

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00％。 

(二)採個別建築者，

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

不得大於 120

％。 

(三)採併同捐贈公

共設施用地開

發者： 

1.移入容積計算

及辦理程序參

照「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規定辦

理，並以移轉

一次為限。 

2.移入容積加計

接受基地之基

準容積率後，

其容積率不得

大於 200％。 

二、本計畫區住宅區依

開發方式之不同，

得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者，其建

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00％。 

(二)採個別建築者，

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

不得大於 120

％。 

(三)採併同捐贈公

共設施用地開

發者： 

1.移入容積計算

及辦理程序參

照「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規定辦

理，並以移轉

一次為限。 

2.移入容積加計

接受基地之基

準容積率後，

其容積率不得

大於 156％。但

捐贈之公共設

施用地均位於

本細部計畫區

內，可移入容

積 得 酌 予 增

加，增加後容

積率不得大於

200％。 

3.移入容積得以

折繳代金方式

辦理，其價金

計算及辦理程

1.按「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

規定，送出

基地申請移

轉容積時，

以移轉至同

一主要計畫

地區 (主要

計畫及細部

計畫 )範圍

內為限，且

以不超過接

受基地基準

容積之 30%

為原則，本

案併同捐贈

公共設施用

地回歸現行

法令規定辦

理。 

2.考量原計畫

併同捐贈公

共設施用地

規定，係屬

「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

施辦法」93

年 6月 30日

修 正 施 行

前，己循都

市計畫變更

程序，訂定

捐贈本細部

計畫區內公

共 設 施 用

地，可獲得

最高為 200%

之容積率。

本次檢討維

持優先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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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108年 6月 18日 

市都委會通過條文 
本次再提會條文 理  由 

市都委會

決議 

經費除以擬建

築基地土地公

告現值加成(依

桃園縣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定

當年期之土地

徵收加成補償

標準加成)計算

( 以下稱代用

地)，每 1 平方

公尺代用地可

增加 2平方公尺

之獎勵容積。 

(五)獎勵容積之接

受基地，以「高

速公路中壢及

內壢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內有

奬勵容積規定

之計畫區為範

圍，且接受基地

及併同捐獻之

公共設施用地，

其辦理均以一

次為限。 

(六)住宅區內建築

基地奬勵後總

容積不得大於

200％。 

序參照「桃園

市政府都市計

畫增額容積及

容積移轉代金

申請案件審查

許可要點」規

定辦理。 

本細部計畫

區公共設施

用 地 之 機

制，及其容

積率上限，

移入容積超

過基準容積

之 30%部分，

規定以捐贈

本細部計畫

區之公共設

施 用 地 為

限。 

3.本案移入容

積得依「都

市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辦

法」規定，得

以折繳代金

方式辦理，

另依「桃園

市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審

查 許 可 要

點」 (本府

108 年 6 月

10 日府都行

字 第

1080133577

號令修正 )

規定，工業

區以外之其

他地區移入

容積自 110

年 1 月 1 日

始得以折繳

代金，惟為

加速本細部

計畫區內公

共設施之開

發，本次增

訂 相 關 規

範，自公告

實施日起，

即可適用。 

三、住宅區之建築基地

於申請建築時，其

三、住宅區之建築基地

於申請建築時，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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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108年 6月 18日 

市都委會通過條文 
本次再提會條文 理  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建築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

以下者，應留設 1

部停車空間，超過

部分每 150平方公

尺，應增設 1部停

車空間。 

建築總樓地板面

積在 250平方公尺

以下者，應留設各

1 部汽車及機車停

車空間，如超過

250 平方公尺者，

超過部分每 150平

方公尺應增設各 1

部汽車及機車停

車空間。 

每部機車停車空

間長度至少 2 公

尺，寬度至少 1公

尺，機車道寬度至

少 2公尺。 

 

四、零售市場用地建蔽

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並依臺灣

省零售市場建築

規格有關規定。 

四、零售市場用地建蔽

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 -- 

 

五、國小用地之建蔽率

不得大於 50％，容

積率不得大於 150

％。 

維持原條文。 -- -- 

 

(無規定) 

六、停車場用地之建蔽

率及容積率規定

如下： 

(一)平面使用：建蔽

率不得大於 10

％，容積率不得

大於 20％。 

(二)立體使用：建蔽

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得

大於 320％。 

-- -- 

 

六、本計畫區內各使用

分區 (農業區除

外)，公共設施用

地及公用事業設

施地臨接計畫道

路未達 15公尺者，

退縮 3.5 公尺建

築，臨接 15 公尺

(含)以上者，退縮

4 公尺建築，退縮

七、本計畫區內各使用

分區，臨接計畫道

路未達 15公尺者，

至少退縮 3.5公尺

建築，臨接 15 公

尺以上者，至少退

縮 4公尺建築，公

共設施及公用事

業用地，均應退縮

4 公尺以上建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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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108年 6月 18日 

市都委會通過條文 
本次再提會條文 理  由 

市都委會

決議 

部分得計入法定

空地；該退縮部分

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留設 2公尺寬

之人行步道，其餘

部分應植栽綠化，

但基地情形特殊

經提本縣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或

小組 )審議同意

者，從其規定。 

但基地情形特殊

者，得依桃園市都

市計畫地區基地

情形特殊者退縮

建築處理原則辦

理。 

前項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不得

設置汽車停車空

間及圍牆，且該退

縮部分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留設

1.5 公尺寬之植栽

綠化，並優先種植

喬木，其餘設置人

行步道。 

七、為鼓勵基地之整體

合併建築使用及

設置公益性設施，

得於計畫書訂定

下列獎勵措施： 

(一)建築基地設置公

共開放空間獎勵

部分依內政部訂

定「實施都市計

畫地區建築基地

綜合設計鼓勵辦

法」規定辦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

樓地板面積供下

列使用者，得增

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以不

超過基地面積乘

以該基地容積率

之 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

置圖書館、博

物館、藝術中

心、兒童青少

年、勞工、老人

等活動中心、

景觀公共設施

等 供 公 眾 使

用，其集中留

設之面積在一

百平方公尺以

(刪除) -- -- 

 



討論事項第 1案 

10 

 

原計畫條文 
108年 6月 18日 

市都委會通過條文 
本次再提會條文 理  由 

市都委會

決議 

上，並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立公益

性基金管理營

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

間與天橋或地

下道連接供公

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八、本計畫相關公共設

施用地得依「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方

案」及行政院核定

「改善停車問題

方案」之規定作停

車場多目標使用。 

(刪除) -- -- 

 

九、建築基地內之法定

空地應留設 1/2以

上種植花草樹木。 

八、建築基地內之法定

空地應留設 1/2以

上植栽綠化。 

-- --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

適用其他有關法

令之規定。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

適用其他有關法

令之規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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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雙連坡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 

原計畫條文 
108年 6月 18日 

市都委會通過條文 
本次再提會條文 理  由 

市都委

會決議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

畫法第 32條及同

法台灣省施行細

則第 33、35條之

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

計畫法第 22 條及

都市計畫法桃園

市施行細則第 39

條之規定訂定之。 

-- -- 

 

二、辦理市地重劃地

區，住宅區建蔽

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

大於 200％。尚未

辦理市地重劃地

區，於需地機關

未徵收前，並得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一)住宅區採 1.個

別建築 2.併同

捐獻公共設施

用地 3.市地重

劃三種開發方

式辦理。 

(二)住宅區採個別

建築者，建蔽

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

得大於 120％。 

(三)併同捐獻公共

設 施 用 地 開

發，其建築土

地可獲得獎勵

容積，每捐贈

本區內 1 平方

公尺公共設施

用地，可增加 2

平方公尺之獎

勵容積。公共

設施用地，捐

贈後土地權屬

登記為桃園縣

政府或平鎮市

公所所有。 

(四)捐贈建設經費

予桃園縣政府

或 中 壢 市 公

所，其建築土

地可獲得獎勵

二、本計畫區住宅區

依開發方式之不

同，得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者，其建

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00％。 

(二)採個別建築者，

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

率 不 得 大 於

120％。 

(三)採併同捐贈公

共設施用地開

發者： 

1.移入容積計算

及辦理程序參

照「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規定辦

理，並以移轉

一次為限。 

2.移入容積加

計接受基地

之基準容積

率後，其容

積率不得大

於 200％。 

二、本計畫區住宅區依

開發方式之不同，

得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者，其建

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00％。 

(二)採個別建築者，

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

不得大於 120

％。 

(三)採併同捐贈公

共設施用地開

發者： 

1.移入容積計算

及辦理程序參

照「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規定辦

理，並以移轉

一次為限。 

2.移入容積加計

接受基地之基

準容積率後，

其容積率不得

大於 156％。但

捐贈之公共設

施用地均位於

本細部計畫區

內，可移入容

積 得 酌 予 增

加，增加後容

積率不得大於

200％。 

3.移入容積得以

折繳代金方式

辦理，其價金

計算及辦理程

1.按「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規定，

送出基地申請

移轉容積時，

以移轉至同一

主要計畫地區

(主要計畫及

細部計畫)範

圍內為限，且

以不超過接受

基地基準容積

之 30% 為 原

則，本案併同

捐贈公共設施

用地回歸現行

法令規定辦

理。 

2.考量原計畫併

同捐贈公共設

施用地規定，

係屬「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

施辦法」93年

6月 30日修正

施行前，己循

都市計畫變更

程序，訂定捐

贈本細部計畫

區內公共設施

用地，可獲得

最高為 200%

之容積率。本

次檢討維持優

先捐贈本細部

計畫區公共設

施用地之機

制，及其容積

率上限，移入

容積超過基準

容積之 3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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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108年 6月 18日 

市都委會通過條文 
本次再提會條文 理  由 

市都委

會決議 

容積。獎勵容

積額度以該捐

贈建設經費除

以擬建築基地

土地公告現值

加成 (依桃園

縣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當年

期之土地徵收

加成補償標準

加成)計算(以

下稱代用地)，

每 1 平方公尺

代用地可增加

2 平方公尺之

獎勵容積。 

(五)獎勵容積之接

受基地，以「高

速公路中壢及

內壢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內

有奬勵容積規

定之計畫區為

範圍，且接受

基地及併同捐

獻之公共設施

用地，其辦理

均 以 一 次 為

限。 

(六)住宅區內建築

基地奬勵後總

容積不得大於

200％。 

序參照「桃園

市政府都市計

畫增額容積及

容積移轉代金

申請案件審查

許可要點」規

定辦理。 

分，規定以捐

贈本細部計畫

區之公共設施

用地為限。 

3.本案移入容積

得依「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

施辦法」規定，

得以折繳代金

方式辦理，另

依「桃園市都

市計畫容積移

轉審查許可要

點」(本府 108

年 6 月 10 日

府都行字第

1080133577

號令修正)規

定，工業區以

外之其他地區

移入容積自

110 年 1 月 1

日始得以折繳

代金，惟為加

速本細部計畫

區內公共設施

之開發，本次

增訂相關規

範，自公告實

施日起，即可

適用。 

三、住宅區之建築基

地 於 申 請 建 築

時，其建築地板

面積在 250 平方

公尺 (含 )以下

者，應留設 1部停

車空間，超過部

分每 150 平方公

尺，應增設 1部停

車空間。 

三、住宅區之建築基

地於申請建築時，

其建築總樓地板

面積在 250 平方

公尺以下者，應留

設各 1 部汽車及

機車停車空間，如

超過 250 平方公

尺者，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應

增設各 1 部汽車

及機車停車空間。 

每部機車停車空

間長度至少 2 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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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108年 6月 18日 

市都委會通過條文 
本次再提會條文 理  由 

市都委

會決議 

尺，寬度至少1公

尺，機車道寬度

至少 2公尺。 

四、零售市場用地建

蔽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得

大於 240％，並依

臺灣省零售市場

建築規格有關規

定。 

(刪除) 

四、零售市場用地建蔽

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本案零售市場用

地已納入「變更

高速公路中壢及

內壢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公

共設施保留地專

案通盤檢討)案」

變更為住宅區，

惟尚須經內政部

審議，短期內尚

無法核定實施。

故為避免影響民

眾權益，爰配合

本市升格為直轄

市，予以刪除原

計畫條文後段文

字，其餘維持原

計畫條文。 

 

五、國小用地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

大於 150％。 

(刪除) -- -- 

 

(無規定) 

四、機關用地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五、機關用地之建蔽率

不得大於 50%，容

積 率 不 得 大 於

250%。 

調整條次編號 

 

(無規定) 

五、鄰里公園用地之

建蔽率不得大於

15%，容積率不得

大於 30%。 

六、鄰里公園用地之建

蔽 率 不 得 大 於

15%，容積率不得

大於 30%。 

調整條次編號 

 

(無規定) 

六、停車場用地之建

蔽率及容積率規

定如下： 

(一)平面使用：建蔽

率不得大於 10

％，容積率不

得大於 20％。 

(二)立體使用：建蔽

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

得大於 320％。 

七、停車場用地之建蔽

率及容積率規定

如下： 

(一)平面使用：建蔽

率不得大於 10

％，容積率不得

大於 20％。 

(二)立體使用：建蔽

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得

大於 320％。 

調整條次編號 

 

六、本計畫區內各使

用分區(農業區除

外)，公共設施用

七、本計畫區內各使

用分區，臨接計畫

道路未達 15 公尺

八、本計畫區內各使用

分區，臨接計畫道

路未達 15 公尺

調整條次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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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108年 6月 18日 

市都委會通過條文 
本次再提會條文 理  由 

市都委

會決議 

地及公用事業設

施地臨接計畫道

路未達15公尺者，

退縮 3.5 公尺建

築，臨接 15 公尺

(含)以上者，退縮

4 公尺建築，退縮

部分得計入法定

空地；該退縮部分

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留設2公尺寬

之人行步道，其餘

部分應植栽綠化，

但基地情形特殊

經提本縣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或

小組 )審議同意

者，從其規定。 

者，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臨接

15 公尺以上者，

至少退縮 4 公尺

建築，公共設施及

公用事業用地，均

應退縮 4 公尺以

上建築，但基地情

形特殊者，得依桃

園市都市計畫地

區基地情形特殊

者退縮建築處理

原則辦理。 

前項退縮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地，

不得設置汽車停

車空間及圍牆，

且該退縮部分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留設 1.5 公尺

寬之植栽綠化，

並優先種植喬

木，其餘設置人

行步道。 

者，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臨接 15

公尺以上者，至少

退縮 4公尺建築，

公共設施及公用

事業用地，均應退

縮 4 公尺以上建

築，但基地情形特

殊者，得依桃園市

都市計畫地區基

地情形特殊者退

縮建築處理原則

辦理。 

    前項退縮部分得

計入法定空地，不

得設置汽車停車

空間及圍牆，且該

退縮部分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留

設 1.5 公尺寬之

植栽綠化，並優先

種植喬木，其餘設

置人行步道。 

七、為鼓勵基地之整

體合併建築使用

及設置公益性設

施，得於計畫書

訂定下列獎勵措

施： 

(一)建築基地設置公

共開放空間獎

勵部分依內政

部訂定「實施都

市計畫地區建

築基地綜合設

計鼓勵辦法」規

定辦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

樓地板面積供

下列使用者，得

增加所提供之

樓地板面積。但

以不超過基地

面積乘以該基

地容積率之 30

％為限。 

(刪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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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108年 6月 18日 

市都委會通過條文 
本次再提會條文 理  由 

市都委

會決議 

1.私人捐獻或設

置圖書館、博

物館、藝術中

心、兒童青少

年、勞工、老人

等活動中心、

景觀公共設施

等 供 公 眾 使

用，其集中留

設之面積在一

百平方公尺以

上，並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立公益

性基金管理營

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

間與天橋或地

下道連接供公

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八、本計畫相關公共

設 施 用 地 得 依

「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方案」及行

政院核定「改善

停車問題方案」

之規定作停車場

多目標使用。 

(刪除) -- -- 

 

九、建築基地內之法

定 空 地 應 留 設

1/2 以上種植花

草樹木。 

八、建築基地內之法

定 空 地 應 留 設

1/2 以上植栽綠

化。 

九、建築基地內之法  

定空地應留設

1/2以上植栽綠 
調整條次編號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

項適用其他有關

法令之規定。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

項適用其他有關

法令之規定。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

項適用其他有關

法令之規定。 

調整條次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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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案：審議「變更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為醫

院用地)(桃園市轄區)(配合捷運新莊線機廠工程)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 84年至 87年間，考量臺北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路網之整體規劃、運量需求及資源供需調

適狀況，優先推動新莊線及蘆洲支線。為提供捷運新莊線之

營運及維修所需，同時負擔捷運中和線車輛維修，規劃於樂

生療養院東側設置捷運新莊機廠及其相關設施，故於 88年 3

月 25 日辦理「變更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

農業區、醫院用地、停車場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案，變更

面積約 13.59 公頃，及 91 年 7 月 29 日變更 0.0051 公頃之

醫院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嗣後因捷運新莊機廠部分捷運系

統用地被納入新北市政府 100 年 2 月 18 日北府文資字第

1000002580號公告新北市文化景觀「新莊樂生療養院」登錄

範圍內，致使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擬將新莊機廠用地中配

合新莊樂生療養院登錄為文化景觀之部分捷運系統用地回

復為原土地使用分區(醫院用地)。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 變更內容：詳附表 1。 

六、 變更位置：詳附圖 1。 

七、 辦理歷程： 

108 年 8 月 19 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並於 108 年 9 月 5

日假龜山區公所舉辦說明會。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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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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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公開展覽)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新北市新莊

區中正路與

中正路929巷

交叉口西北

側，西北側鄰

林口特定區

都市計畫，東

側鄰龍壽、迴

龍地區都市

計畫(新北市

轄區) 

捷運系統用地 

(0.26) 

醫院用地 

(0.26) 

配合新北市政府100年

2月18日北府文資字第

1000002580號公告新

北市文化景觀「新莊樂

生療養院」登錄範圍，

部分捷運系統用地已

無需使用，為符「管用

合一」原則，故回復原

土地使用分區(醫院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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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案：審議「變更新屋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停三)為醫療用地)案」 

說  明： 

一、辦理緣起： 

民國 83年台灣省政府衛生處指示於桃園地區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籌建醫院，選定現在的新屋區設立桃園醫院新屋分院，旨在

服務地廣人稀以及交通不便之濱海地區，服務範圍涵蓋新屋區、

觀音區及楊梅區，遍布了整個桃園市西南區域，不僅提供居民基

本的醫療照護和及時的緊急醫療服務，且不必因長途跋涉轉送

到其他地區而延誤病情，是為濱海偏鄉地區中十分重要的醫療

資源。 

依統計資料顯示，106年桃園市老人年口比率達 10.79%，尤

以新屋地區的老年人口高達 16.17％，在相對年輕的桃園市來說，

高齡化的現象十分顯著，加上桃園地區現況僅有 5 間日照中心

且多數集中於桃園市東北側，老年照護資源分布極度不平均，顯

現老年人口的醫療資源十分匱乏。 

為回應新屋地區高齡化的人口結構，並配合政府積極推動

「長照 2.0計畫」，以新屋分院為主要醫療核心節點，共建地區

三級整合服務，發展整體照顧模式，提供完善的照護系統，並擴

大原有的醫療服務設施，期透過興建新屋分院第二醫療大樓，提

升良好的醫療品質，滿足當地民眾老年健康照護需求及基本醫

療需求，達到老有所終的目標。 

二、擬定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六、計畫位置：詳計畫圖及附圖 1。 

七、辦理歷程： 

(一)108年 09月 03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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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年 09月 25日假新屋區公所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八、公開展覽計畫草案：詳附圖 2。 

九、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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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計畫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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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公展草案) 

位

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新
屋
醫
院
東
南
側 

停車場用地 

(0.25) 

醫療用地 

(0.25) 

1.提升新屋地區及周邊之醫療資源 

新屋地區隸屬中壢次醫療區域，醫療資

源多數集中於中壢及平鎮區，僅有新屋

分院作為新屋、觀音區等區域之醫療資

源服務，醫療服務負擔偏重。 

2.因應高齡化衍生之醫療照護需求 

新屋區逐漸邁入超高齡化之趨勢，本地

區亟需成立長照服務中心，以提供在地

老化之多元照顧醫療服務。 

3.綜上，透過本案增加醫療服務空間、

建構優質照護醫療體系，可提供地區更

完善之衛生福利設施並均衡中壢次醫

療區域整體之醫療服務。 

註：本計畫未敘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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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計畫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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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案：審議「變更大溪都市計畫(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三)為機關用

地)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目前桃園市內 13 區已設有至少 200 多所活動中心，而

本計畫大溪區內供市民使用之集會所與社區活動中心約 21

處，都市計畫範圍內僅 3 處社區活動中心，相較其他行政區

而言，其他多數行政區之集會所與社區活動中心密集且平均

分布，僅大溪社區活動中心與集會所之設置呈零散分布，另

於中正公園與大溪老街周邊聚落核心區域之活動中心僅兩處

(集中於下田心地區)，無法提供完善之村里集會場所空間使

用，爰此，本計畫擬以變更未開闢使用之部分兒童遊樂場用

地(兒三)為機關用地，未來作為一德里之市民活動中心使用，

並因應地區之發展導入老人文康等使用設施。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 變更位置：詳計畫圖及附圖一。 

六、 變更內容：詳計畫書、附表一、附圖二及附圖三。 

七、 辦理歷程： 

(一)108年 9月 12日起公告 30日。 

(二)108年 10月 3日假大溪區公所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2件(詳附表二)。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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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變更位置示意圖 

 

 

附表一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部分兒(三)用地 

(大溪區田心段下

田心子

小段

1653地

號) 

兒童遊樂場用地

(0.0461) 

機關用地 

(0.0461) 

為提供市民活動中心、老人文康

設施等相關設施之使用

需求，檢討變更為機關

用地，供桃園市政府所

屬機關及附屬單位使

用。 
註：1.本表內面積實際以核定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2.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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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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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變更後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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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市府研析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1 廖○堂 

陳情位置：

田心段下田

心小段 1653

地號 

1. 主張全區作兒童遊樂場

使用。 

2. 反對建物建造破壞完整

性。 

3. 重劃或變更請全區執

行。 

4. 建議徵收或整體變更。 

  

2 廖○男 

陳情位置：

田心段下田

心小段 1653

地號 

政府應取信於民，不能只以

單一變更活動中心應以兒

童遊樂園整體變更。 

  

 

 


